天生桥二级水力发电有限公司2026年常年法律顾问
服务标准

1. 项目概括
本项目拟开展天生桥二级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二公司”）2026年聘请常年法律顾问项目，按照天二公司工作要求和安排，认真、勤勉、及时地为采购方提供法律服务，在受委托的期限和权限内，依法维护采购方的合法权益。
[bookmark: _Toc301258140]2.采购范围
2.1就采购方日常经营所涉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或咨询服务。
2.2对采购方日常经营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及时提出预警及提示。
2.3及时向采购方传递与其经营有关的最新法律信息。
2.4应采购方的要求，草拟、审查、修改日常经营所涉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
2.5应邀参与采购方有关会议、合同谈判。
2.6对采购方员工进行现场法律知识培训和辅导。
2.7协助采购方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
2.8协助采购方处理生产经营管理中的纠纷、争议。
2.9根据采购方的需要向第三方发出律师函。
2.10应采购方的要求，调查相关单位的工商档案登记资料。
2.11应采购方的要求，办理重大事项的见证或代为办理公证。
2.12接受采购方的委托，调查相关单位的资信和经营状况，出具调查报告。
2.13接受采购方的委托，参加采购方的重大投资决策、企业改制、增资扩股、资产重组、股权转让等专项法律事务，进行尽职调查，出具法律风险尽职调查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2.14接受采购方委托，担任诉讼、调解、仲裁、行政复议或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代理人。
2.15采购方委托的其它法律事务。
3. [bookmark: _Toc301258141]服务方式
3.1天二公司护网期间（每年至少1-2个月，具体以实际时间为准），需安排专职执业律师常驻天二公司办公大楼坐班提供现场法律服务，服从天二公司的工作和时间安排。期间律师产生的交通、住宿、伙食等一切费用，由律所自行承担。
[bookmark: _GoBack]3.2根据天二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管理情况，在遇到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需提供线下法律咨询时，须在1个工作日内安排专职职业律师到公司就位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期间律师产生的交通、住宿、伙食等一切费用，由律所自行承担。
3.3根据采购方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与天二公司有关人员现场召开例会，检讨工作，为天二公司的管理和经济活动提供意见和建议。期间律师产生的交通、住宿、伙食等一切费用，由律所自行承担。
3.4根据采购方要求登陆公司系统审核合同，律所必须在1个自然日内完成审批流程，如遇系统故障等原因无法登陆，因在1个自然日内到天二公司办公场所完成审批流程，因此产生的通、住宿、伙食等一切费用，由律所自行承担。
4. 业绩要求
4.1应聘律师事务所近三年至少有过担任三家及以上国有企业常年法律顾问经验。
4.2律所具有良好的信誉，提供当前有效的纳税信用等级A级及以上证明文件。
4.3服务律所现有执业律师数量应不少于30人，拟指派服务律师至少一人具有10年及以上执业经验。
4.4具有水电行业的服务经验的律师团队优先考虑。
5.其他约定
5.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5.2常年法律顾问费包括投标方为采购方提供上述（2.1-2.11及2.15）服务所需全部费用，包括出具除第2.13条规定外的法律意见书、尽职调查报告等法律文书。
5.3投标方因需前往采购方所在地（兴义市）履行本项目而产生的交通、住宿、伙食等相关费用，由律所自行承担。
5.4天二公司在聘请律师期间所产生的诉讼、仲裁或调解，律所受委托担任代理人的，涉案金额100万元以内，律所不收取律师服务费。
5.5采购方委托投标方提供本项目第2.12-2.14项法律服务及其他专项法律服务，由双方另行协商予以明确相关事宜。
5.6报价人应满足本规定的全部条件，如不符合其中任意一项采购要求，采购方有权重新进行采购。

